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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切实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全面推动省湿地公园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根据省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报告，制定如下整改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及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认真抓好省湿地公园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推动省湿地公园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按照“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要求，市委、市政府和涉及县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对本地区整改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负总责，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对业务工作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负责，厘清责任边界，层层传导压力，全面压实责任，切实推动整改。
（二）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整改。对照省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报告，坚持问题导向，逐一细化整改措施，逐件明确整改责任，拉单挂账，督办落实，办结销号，做到不查清问题不放过、不查清责任不放过、不整改到位不放过，确保问题不遗不漏、任务清晰明确、措施有的放矢、结果高质高效。
（三）坚持立行立改，有序推进。按照问题性质和整改要求，能够立即解决的，立行立改；需要一定时间解决的问题，要拿出具体方案，限期解决，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取得阶段性效果；需要长期整治的，按照整改方案持续发力推进，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保证整改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开展。
（四）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针对存在的问题，剖析问题成因，深挖问题根源，把握关键因素，在抓好反馈问题整改的同时，坚持以点带面、举一反三，着力从深化思想认识、调整经济结构、完善工作机制、转变工作作风等方面予以解决。
三、主要措施
（一）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重要战略位置，通过多种方式深入学习，形成常态化学习制度，做到学懂、弄通、做实。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定期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类议题，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确保完成省湿地公园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二）持续抓好问题整改。坚持以河（湖）长制为抓手，落实各级河（湖）长职责，加强日常巡查和管理，及时排查整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全面加强违建光伏发电项目整改、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清理及部分违法建设项目治理，消除水体环境安全隐患，确保水系连通，加快推进湿地生态功能修复，全力推动湿地公园环境质量改善。
（三）建立健全联动机制。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强化部门联动机制建设，落实定期会商机制。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治理工作，形成部门联动、群众参与、全社会共治的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格局。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底线思维，经常反思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薄弱环节和症结所在，推动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四）切实做到系统治理。坚持湿地保护为民、湿地发展惠民、湿地管理靠民的思路，树牢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的理念，强化畜禽养殖、水产养殖污染防治，统筹推进湿地公园环境治理，切实改善湿地公园生态环境。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委、市政府切实加强对整改工作的领导，统筹推进问题整改，定期进行调研督导。市环委办、市整改办负责与督察组对接协调，定期开展整改情况调度和督查督办。市林业局依据部门职责，加强对县区整改工作的帮扶指导，促进开展整改工作。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部署，坚持以上率下，逐级传导压力，切实推动整改工作落实落细。
（二）压紧压实责任。凤台县、潘集区、毛集实验区及有关单位作为省湿地公园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的责任主体，负责本区域本部门整改工作的落实，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对涉及多个部门的整改任务，建立健全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协调联动机制，形成合力，确保整改责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三）强化督导检查。市委、市政府对整改落实情况开展调度、督查，及时掌握整改进展情况，建立台账，挂账销号，跟踪问效；对已整改完成的问题及时开展“回头看”，严防反弹，巩固整改成效。
（四）严肃责任追究。对在整改工作中整改不力、敷衍应付、弄虚作假的部门和单位，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以精准问责倒逼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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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淮南市贯彻落实2023年全省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措施清单

	序号
	具体问题
	重点措施
	目标任务
	整改实施主体
	验收（监管）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

	1
	淮南市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一定进展和成效，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湿地保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有差距，认识不深刻，举一反三排查整改不到位，面对湿地公园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时存在等待和观望心理，动真碰硬态度不坚决；重发展、轻保护的思想没有彻底转变，违规“开绿灯”现象依然存在。
	1.强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湿地保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2.坚定态度，坚定信心，坚决摈弃等待、观望思想，坚决做到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湿地公园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3.进一步建立健全湿地公园建设管理和巡护制度，压实湿地保护属地责任。
4.常态化开展湿地公园生态环境问题排查，及时发现解决湿地公园生态环境问题。
5.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彻底转变重发展、轻保护的思想观念，依法依规调查处理违规“开绿灯”现象。
	强化思想认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湿地保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到位；坚定信心、痛下决心，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排查整改到位；违规“开绿灯”现象调查处理到位。
	毛集实验区工委、管委，凤台县委、县政府，潘集区委、区政府
	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
	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
	推动湿地公园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态度不够坚决
	2019年至2022年，国家长江经济带警示片、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曾4次指出焦岗湖国家湿地公园内违规建设光伏发电项目问题，但淮南市对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整治不力、久拖不动，直至2023年3月被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反映后，才全面启动拆除工作。督察发现，淮南市及潘集区仍未深刻吸取焦岗湖国家湿地公园违建光伏问题整治不力的惨痛教训，2022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潘集区泥河省级湿地公园违规建设光伏项目问题，此次督察发现，该问题仍无实质性进展。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湿地保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湿地保护法律法规，切实提高对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认识。
2.深刻汲取焦岗湖国家湿地公园违建光伏问题整治不力的教训，依法依规拆除违建光伏发电项目，并结合实际进行生态修复，恢复湿地功能。
3.完善泥河省级湿地公园（试点）管理相关机制，明确泥河省级湿地公园（试点）管理机构，负责指导湿地公园的保护、修复、管理等工作。
	依法依规拆除泥河湿地公园违建光伏发电项目。
	市林业局，潘集区委、区政府
	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底
	

	3
	部分违规建设项目破坏湿地功能
	2018年9月，潘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潘集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明确将潘集区泥河省级湿地公园（试点）全部划定为禁止养殖区。但2021年6月5日，潘集区人民政府又印发《关于修改潘集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的通知》，将该湿地公园部分保育区调整为养殖区，违反《淮南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 -2030）》相关规定。仅12日后，潘集区水利局就将该区域内泥河下游15050亩水面租给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用于生态养殖，占保育区总面积64.3%。同时，保育区内李圩、刘圩等社区还存在众多养殖户，上述水产养殖面积合计达19179亩，占保育区总面积的82%。
	1.对《关于修改潘集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的通知》进行合法性审查，依法修订或废止。
2.依法依规解决泥河水面综合利用生态净水养殖问题，并加强常态化监管执法。
3.依法依规全面清除泥河湿地公园范围围网养殖及相关设施，恢复湿地功能。
4.涉嫌违规违纪问题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
	全面消除泥河省级湿地公园内侵占、污染水体等突出环境问题，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
	潘集区委、区政府
	市林业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9月底
	

	4
	问题排查不彻底
	督察发现，一些湿地公园日常管理和专项排查避重就轻，侵占破坏湿地问题长期存在。2020—2023年，潘集区泥河省级湿地公园仅巡查发现一起问题，对粉煤灰堆场侵占宣教展示区，淮南市亿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违规建设等问题均“视而不见”。
	1.依法取缔粉煤灰堆场，并进行“两断三清”，开展生态影响评估。
2.对淮南市亿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问题进行清除并恢复湿地生态。
3.对涉嫌违规违纪问题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
4.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加强泥河省级湿地公园（试点）日常巡查、管理。
5.举一反三，对泥河省级湿地公园违规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排查整治。
	监督管理到位，全面消除泥河省级湿地公园内侵占湿地等突出环境问题。
	潘集区委、区政府
	市林业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9月底
	

	5
	部分违规建设项目破坏湿地功能
	凤台凤凰湖省级湿地公园内存在37家水产养殖户，其中16家位于保育区，6家位于恢复重建区，养殖水域面积分别达1123亩和435亩，分别占湿地公园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总面积的28.8%和46.8%。其中恢复重建区内的双湖村还存在围湖养殖，清塘尾水直排凤凰湖问题。
	1.依法取缔凤凰湖湿地公园内非法养殖活动和双湖村围湖养殖活动，并清理整治周边环境，保持湖面（水系）连通。
2对养殖拆除区域，结合实际，因地制宜，进行生态修复。
3.举一反三，对凤凰湖湿地公园环境问题进行再排查，及时清理整治相关非法水产养殖活动及有关违法建设。
	违法违规问题整改到位、恢复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
	凤台县委、县政府
	市林业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9月底
	

	6
	问题排查不彻底
	凤台县未按安徽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态区域违法建设问题整治标准的通知》要求，对凤台凤凰湖省级湿地公园内筑坝拦汊侵占湖面等问题进行排查整治；该湿地公园合理利用区内的凤台滨湖园饭店还存在生活污水、垃圾收集不到位，污染周边水体等问题。在历次国家、省开展的湿地公园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中，淮南市均未排查上报上述问题，并予以整改。
	1.严格按照省环委办《关于印发生态区域违法建设问题整治标准的通知》要求，对凤台凤凰湖省级湿地公园内筑坝拦汊侵占湖面等问题进行排查，取缔相关非法水产养殖活动，拆除土堤或矮圩，恢复侵占的湖面。
2.加强对凤台滨湖园饭店的监管，新建隔油池、沉淀池及污水管道，餐饮及生活污水排至市政污水管网；规范收集、处理垃圾。
3.对历次国家、省开展的湿地公园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全面进行“回头看”，并做到举一反三，梳理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加强闭环管理。
	违法违规问题整改到位、恢复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
	凤台县委、县政府
	市林业局、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9月底
	





